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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以下14项担
保合同：

1、公司已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
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物联”）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申请
3,6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2、公司已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物
联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3、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物
联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

4、公司已与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
公司厦门信达智慧物联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智慧”）向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申请8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5、公司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智慧向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3年。

6、公司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智慧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2年。

7、公司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资源
（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新加坡”）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20,000万元的
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8个月。

8、公司已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信达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信达诺”）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0,000万元的融资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9、公司已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
公司厦门信达矿业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矿业”）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
美区支行申请6,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0、公司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信达矿业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5个月。

11、公司已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
信达矿业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申请 8,4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期限1年。

12、公司已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签订《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
高额保证协议》，为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安”）向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申请1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3、公司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信达皖钢
（厦门）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皖钢”）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
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0个月。

14、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数科”）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智慧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99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9日召开的二〇二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2026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信达物联

信达智慧

信达新加坡
上海信达诺

信达矿业

信达安
信达皖钢

公司类别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
司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
司

年度审议通过
的总担保额度

人民币 810,000
万元

人民币 340,000
万元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
担保额度

人民币3,600万元
人民币3,0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8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人民币990万元

人民币20,000万元
人民币10,000万元
人民币6,000万元
人民币3,000万元
人民币8,400万元
人民币15,000万元
人民币1,000万元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
担保余额

人民币51,440万元

人民币33,400万元

剩余 2026年度内可
用担保额度

人民币758,560万元

人民币306,600万元

注1：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12月22日
注册地：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洪溪南路14号
法定代表人：温国平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物联信息系统研发；研发、销售智能软件系统、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

研发、生产、销售、安装新型电子元器件中的片式元器件、无线射频自动识别系统、电子标签及其周边
设备、软件产品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87,551.23万元，负债总额 47,839.36万元，净资

产 39,711.87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 33,063.01万元，利润总额 2,650.83万元，净利润 2,554.39万
元。截至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96,795.10万元，负债总额57,372.76万元，净资产39,
422.34万元；2026年1-3月，营业收入6,173.22万元，利润总额-281.93万元，净利润-289.53万元。信
达物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厦门信达智慧物联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6年8月19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669号1002单元
法定代表人：肖孟国
注册资本：5,423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合同能源管理；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信息安
全软件开发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数科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23,510.94万元，负债总额 10,874.45万元，净资

产12,636.49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3,223.18万元，利润总额1,986.93万元，净利润1,995.51万元。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39,884.01万元，负债总额 27,230.96万元，净资产 12,
653.05万元；2026年1-3月，营业收入6,832.71万元，利润总额16.56万元，净利润16.56万元。信达智
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信达资源（新加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3月5日
注册地：3 ANSON ROAD #30-01 SPRINGLEAF TOWER SINGAPORE
法定代表人：林志超
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
股东及持股比例：厦门信达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83,198.54万美元，负债总额 37,256.00万美元，

净资产45,942.54万美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55,972.70万美元，利润总额66.97万美元，净利润4.24

万美元。截至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75,675.13万美元，负债总额30,458.63万美元，
净资产45,216.50万美元；2026年1-3月，营业收入12,766.88万美元，利润总额-8.78万美元，净利润-
7.29万美元。信达新加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上海信达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3年7月28日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浩宇路919号11幢4层415室
法定代表人：王朝杰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煤炭及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厦门信达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63,298.04万元，负债总额 16,824.07万元，净资

产 46,473.97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 243,314.12万元，利润总额 3,097.38万元，净利润 3,013.13万
元。截至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85,304.33万元，负债总额38,213.11万元，净资产47,
091.22万元；2026年1-3月，营业收入67,593.70万元，利润总额617.25万元，净利润617.25万元。上
海信达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厦门信达矿业资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8月10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汀溪一里148号之三十一
法定代表人：陈德银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

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金属制品销售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云南曲靖
呈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9%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47,686.07万元，负债总额 22,539.82万元，净资
产 25,146.25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 242,875.07万元，利润总额 2,061.36万元，净利润 1,555.88万
元。截至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51,062.40万元，负债总额25,510.96万元，净资产25,
551.44万元；2026年1-3月，营业收入53,018.16万元，利润总额540.25万元，净利润405.19万元。信
达矿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11月30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901-6单元
法定代表人：林志超
注册资本：3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批发：煤炭制品、焦炭制品；其他法律、法规未禁止或未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厦门信达持有该公司55%股权，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5%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76,063.63万元，负债总额 27,912.09万元，净资

产 48,151.54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 362,865.89万元，利润总额 5,717.00万元，净利润 4,291.73万
元。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16,004.72万元，负债总额 67,222.12万元，净资产
48,782.59万元；2026年 1-3月，营业收入 79,590.26万元，利润总额 841.41万元，净利润 631.06万元。
信达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信达皖钢（厦门）金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12月13日
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浦林路158号205室之十二
法定代表人：石洁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

品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结构销售；模具销售；有色金
属合金销售；耐火材料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安徽首矿
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9%股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22,645.49万元，负债总额 1,032.90万元，净资产 21,
612.59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 73,185.42万元，利润总额 1,315.68万元，净利润 1,001.21万元。截
至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1,800.77万元，负债总额111.49万元，净资产21,689.28万
元；2026年1-3月，营业收入13,102.33万元，利润总额102.25万元，净利润76.69万元。信达皖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厦门信达

信达数科

被担保方

信达物联

信达智慧

信达新加坡

上海信达诺

信达矿业

信达安

信达皖钢

信达智慧

对手方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

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
区象屿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集美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
支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由贸易
试验区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
试验区分行

担保金额

3,600万元

3,000万元

1,000万元

800万元

1,000万元

1,000万元

20,000万元

10,000万元

6,000万元

3,000万元

8,400万元

15,000万元

1,000万元

990万元

担保范围
3,600 万元融资

额度

3,000 万元融资
额度

1,000 万元融资
额度

800万元融资额
度

1,000 万元融资
额度

1,000 万元融资
额度

20,000万元融资
额度

10,000万元融资
额度

6,000 万元融资
额度

3,000 万元融资
额度

8,400 万元融资
额度

15,000万元融资
额度

1,000 万元融资
额度

990万元融资额
度

期限

1年

1年

3年

1年

3年

2年

8个月

1年

1年

5个月

1年

1年

10个月

1年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信达物联、信达智慧、信达新加坡、上海信达诺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控股子公司

信达矿业、信达安、信达皖钢通过其他股东签署反担保保证书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 2026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 2,020,000万元。

2026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折合人民币84,84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37.21%，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1,935,160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丝路易联供应链有限公司尚存在差额补足责任，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8日、2025年 12月 3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93、2025—104
号）。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折合人民币474,880.54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208.25%。

上述担保为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
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编号：临2026-044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质押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瀚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巍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546,866,4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41%，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414,321,122

股（含本次质押1,670,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22.89%。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9,919,521,122股，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的52.93%，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95%。
● 本次质押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公司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由44.02%增加至52.93%，占总股本的比例由19.09%增加至22.95%。
2026年6月17日公司收到瀚巍投资通知，瀚巍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670,000,000股股份办理了质押。本次质押用于为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在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本次质押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公司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由44.02%增加至52.93%，占总股本的比例由19.09%增加至22.95%。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海南瀚巍投资
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

是

本次质押股数（股）

1,670,000,000

是否为限售股

否

是否补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6年6月16日

质押到期日

2027年2月24日

质权人

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83%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3.86%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为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在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质押担保。

（二）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670,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91%，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6%，对应融资余额为10亿元。

本次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被担保方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上述质押未有出现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风险的情形，亦不会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的实质性因素，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对公司的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海南瀚巍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方大航空发展有限
公司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American Aviation LDC.

方威

海航飞翔航空俱乐部有
限公司

海南航农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海南尚品易购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海口恒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合计

持股
数量（股）

10,546,866,453

4,200,000,000

3,305,200,000

238,619,114

99,999,977

46,311,603

189,557,602

9,127,987

4,783,841

99,689,822

18,740,156,399

持股比例
（%）

24.41

9.72

7.65

0.55

0.23

0.11

0.44

0.02

0.01

0.23

43.36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
量

（股）

744,321,122

4,200,000,000

3,305,200,000

0

0

0

0

0

0

0

8,249,521,122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2,414,321,122

4,200,000,000

3,305,200,000

0

0

0

0

0

0

0

9,919,521,122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22.89

100

100

0

0

0

0

0

0

0

52.93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5.59

9.72

7.65

0

0

0

0

0

0

0

22.95

已质押股份情况（股）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已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股）

未质押股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221 、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 、海控B股 公告编号：2026-043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23
3,619
4

4,614,319,522
4,613,805,522

514,000
10.6774
10.6762
0.001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桂海鸿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3人，董事长祝涛先生、副董事长吴锋先生、董事余超杰先生、李都都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列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张晓辉先生、吴成昌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葛兴峰先生列席本次股东会；公司副总裁安自辉先生、丁国清先生、张国平先生、郭烁先生、李明帅先生、刘永德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银团贷款提供资产抵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354,280,689
104,000

4,354,384,689

比例（%）
94.3750
20.2334
94.3667

反对
票数

244,517,823
410,000

244,927,823

比例（%）
5.2996
79.7666
5.3079

弃权
票数

15,007,010
0

15,007,010

比例（%）
0.3254
0.0000
0.325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为银团贷款提供资产抵押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84,978,549
比例（%）

88.9149

反对

票数

244,927,823
比例（%）

10.4450

弃权

票数

15,007,010
比例（%）

0.6401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英展、莫海洋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2026-045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股票期权简称：实丰 JLC1
2、股票期权代码：037972
3、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日期：2026年6月18日

4、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数量：573万份

5、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价格：16.79元/份
6、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人数：93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丰文化”或“上

市公司”）完成了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本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573万份（以下简称“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6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

出具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6年4月11日至2026年4月20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

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6年4月22日，公司披露了《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

见》，同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三）2026年4月27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6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四）2026年5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调整激

励对象名单和授予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一）授予情况

1、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2026年5月8日

2、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573.00万份

3、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人数：93人

4、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6.79元/份
5、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A股普通股

6、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对象和数量

序号

1
其他中层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92人）
合计

姓名

李恺

职务

董事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15.00
558.00
573.00

占股票期权首次授予
总额的比例

2.62%
97.38%
100.00%

占公告之日总股本
的比例
0.09%
3.32%
3.41%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所有股票期权全部

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等待期、可行权日和行权安排

1、等待期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分别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12个月、24个月。等待期内，激

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用于转让、担保或偿还债务。

2、可行权日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自等待期满后方可开始行权。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

列期间内行权（如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发生变化的，不得行权期间将自动适用变化后的规定）：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

前十五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

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3、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第一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期间
自相应股票期权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票期权

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股票期权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票期权

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行权比例

50%
50%

在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行权或因未达到行权条件而不能申请行权的该期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

延至下期行权，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办理注销。在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

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四）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行权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方可行权：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有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

划的权利，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满足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6年—2027年两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层面业绩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

考核目标作为各行权期的行权条件之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

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以2025年为基准）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2、2026年净利润实现盈利。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202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2、2027年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

注：1、上述“营业收入”“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的数据，“净利润”指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相关利润指标均按照剔除本次及其他员工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

注销。

4、激励对象满足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激励对象个人年度

综合绩效考核结果分为“A”“B”“C”与“D”四档。对应的行权比例如下表所示：
评价标准
行权比例

A
100%

B
100%

C
80%

D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行权数量=个人当年度计划行权数

量×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因考核原因不能行权或不能完全行权的，由公司注销，不可

递延至下一年度。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则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行权额度。该部分不能行权

的股票期权不得递延至下一年度行权，作废失效并由公司注销。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鉴于本激励计划中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自愿放弃其拟获授权益，根据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调整，将前述人员原拟获授的权益在本激励计划的其他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调整

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102人调整为95人（其中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为93
名），授予的权益总量不变。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与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的内容一致。

四、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完成情况

（一）股票期权简称：实丰 JLC1
（二）股票期权代码：037972
（三）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期：2026年6月18日

五、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的相关规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公司将在股票期权

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行权条件达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

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

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一）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B-S模型）计算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确定以2026年5月8日作为

授予日进行测算，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19.30元/股（2026年5月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授予日至每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18.46%、24.82%（分别采用深证综合指数最近12个月、24个月的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5%、2.1%（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人民币存款

基准利率）；

（5）股息率：0%。

2、预计股票期权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合计573.00万份，产生的激励成本将根据行权

安排分期摊销，预计对公司有关期间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2,152.86
2026年（万元）

994.34
2027年（万元）

940.03
2028年（万元）

218.48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解除限售数

量相关，激励对象在解除限售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个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

际解除限售数量从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同时，公司提醒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上表中合计数据与明细数据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

司业绩的正向刺激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

响程度不大。若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激励对象的积极性，提

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将对公司长期业绩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301313 证券简称：凡拓数创 公告编号：2026-033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6月 17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6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沐陂西路13号凡拓总部办公大楼会议室（近裕晖创
意园）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伍穗颖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总数合计为35,858,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797%。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合计为 35,230,

2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64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7人，代表股份628,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总数合计为1,473,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14%。
其中：（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总数合计

844,7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63%。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7 人，代表股份 628,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50%。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81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2%；反对 20,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33,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784%；反对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1%；弃权1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81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5%；反对 20,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33,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52%；反对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1%；弃权1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818,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5%；反对 20,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弃权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32,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377%；反对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1%；弃权2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4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817,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34%；反对 2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弃权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31,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30%；反对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28%；弃权2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4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656,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92%；反对 2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78%；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4,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114%；反对 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28%；弃权 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8%。

表决结果：本议案关联股东伍穗颖先生、王筠女士、盐城津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数合计 33,172,794股，经由非关联股东表决，已获得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2/3 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825,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7%；反对 2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6%；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0,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35%；反对 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71%；弃权 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828,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7%；反对 2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2,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232%；反对 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06%；弃权 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及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

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8.01《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82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0%；反对 2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42,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825%；反对 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28%；弃权 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822,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1%；反对 2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36,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956%；反对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06%；弃权1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3《关于修订＜ 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82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9%；反对 2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37,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635%；反对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28%；弃权1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3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8.04《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82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9%；反对 2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37,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635%；反对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28%；弃权1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37,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95%；反对 2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28%；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37,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95%；反对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28%；弃权14,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7%。

表决结果：本议案关联股东伍穗颖先生、王筠女士、盐城津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柯茂旭先生回

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34,385,544股，经由非关联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807,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5%；反对 3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9%；弃权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2,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318%；反对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22%；弃权1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谢兵、叶可安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17日


